
1 

 

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學生服裝儀容規定 

106年 6月 30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7年 7月 29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 4月 06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年 06月 22日服裝儀容委員會修訂通過  

     111年 6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年 11月 15 日服裝儀容委員會修訂通過  

112年 01月 18日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09年 8月 3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90072127A 號發布修正「高級中等學校訂

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辦理。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 5月 24日「研商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服繡姓名

研商會議」決議暨 111年 6月 15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10076945A號函辦理。 

三、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年 6月 17日新北教特字第 1111131656號函辦理。 

四、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 10月 17日臺教國署學字第 1110142062A號函辦理。 

貳、本校學生應穿著學校規定之服裝；並視季節天候情況，彈性調整。  

一、依需求自行搭配校定服裝。 

二、學生百褶裙長度不得短於膝蓋。 

三、上體育課請著運動服裝及運動鞋上課。 

四、皮鞋、運動鞋款式須為可前後包覆之包鞋為主並穿著襪子，不可穿著涼鞋、拖鞋及洞

洞鞋。 

五、以同學主觀冷熱感受，可另加上保暖衣物及禦寒裝備。 

六、學校開放學生於體育課、社團課等，可合宜混合穿著(例如：班服、社團服裝)，上完

課後應換回學校校服。 

七、全班穿著班服申請： 

(一)各班班服申請需向學務處生教組提出，並提供衣服正、反面照片或可供識別之設   

    計圖，班服上需有清楚學校識別之圖樣(校名或校徽，圖樣不得小於 3CM3CM) 

    及清楚意向之班號，不得有不雅文字或圖案。 

(二)穿班服時間須經導師同意，並由生教組審核通過後，始可全班統一穿著。 

八、高中部紀念服裝申請： 

(一)經由班聯會向學務處活動組提出申請列為全校高中部校服，服裝上應有清楚學校 

    識別之圖樣(校名或校徽，圖樣不得小於 3CM3CM)，並提供衣服正、反面照片或 

    可供識別之設計圖，始可提出申請，不得有不雅文字或圖案。 

(二)由活動組及學務主任初審服裝樣式通過後，再提請送交服裝儀容委員會審核通

過，並經由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後，始可正式列入校服穿著。 

九、服裝繡法： 

高中： 

(一)長短袖制服： 

右胸：由左而右，繡上學號，學號位置切齊左胸口袋上方，繡線使用深藍色。 

(二)運動服裝：學號繡於右胸處，字體方向由左而右。（學號用深藍色繡線） 

國中： 

(一)長短袖制服： 

1.左胸：由左而右，繡上班級，班級繡線為紅色。(不繡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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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右胸：由左而右，繡上學號，學號位置切齊左胸口袋上方，繡線使用深藍色。 

(二)運動服裝：繡於右胸處，自上而下依序繡上學號、班級，字體方向由左而右。（班

級用紅色繡線，學號用深藍色繡線） 

(三)各類服裝繡字之長寬概以一公分為基準。 

 

 制  服 運動服 

高中 

 

 

 

 

 

 

 

國中 

 

 

 

參、儀容規定：  

一、頭髮、飾品：妝髮應符合「自然、整潔、健康」。 

二、書包規定原則，完備學校規定書包後，可依照個人需求，追加不足之裝備(校定書包+

個人書包)，國高中皆適用；嚴禁塗畫書寫，保持清潔。 

肆、檢查時間： 

 一、日常檢查：校門口上放學期間、導師及任課老師於課間及學生在校期間之校園巡檢。 

 二、不定期檢查：於週會或朝會由各班導師定時實施，學務處得隨時抽檢。 

伍、檢查方式： 

不定期檢查於進出校園及校內作息期間不合格學生，違者依違反服裝儀容規定，生教組將

登記統計各班違規人數並公告校網。 

陸、學校對於違反服裝儀容規定之學生，依其情節，施予口頭糾正、列入生活表現紀錄、通知 

監護人協請處理、書面自省及靜坐。 

柒、本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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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班服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班級  申請人(班長)  

衣服正面照片或設計圖 衣服反面照片或設計圖 

 

 

 

 

 

 

 

 

 

 

 

 

 

 

 

 

 

申請穿著時間 每週：                    

班級導師  生輔組長 
收件日期： 

 

學務主任  

審    核 

通過，准予穿著。 

未通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    記 

1. 班服上需有清楚學校識別之圖樣(校名或校徽)及班號，

不得有不雅文字或圖案。 

2. 照片需包含整體且顏色需相符(包含衣服及圖案顏色)。 

3. 穿班服時間須經導師同意，全班統一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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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高中部【校服】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申請人  

衣服正面照片或設計圖 衣服反面照片或設計圖 

  

申請開始穿著時間  

收  件  日  期  

初 審 

單 位 

活動組長  

學務主任  

服儀委員會 

審      核 

通過，送交校務會議議決。 

未通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      註 

一、經由班聯會向學務處活動組提出申請列為全校高中部校
服，服裝上應有清楚學校識別之圖樣(校名或校徽)，並提
供衣服正、反面照片或可供識別之設計圖，始可提出申請，
不得有不雅文字或圖案。 

二、由活動組長及學務主任初審服裝樣式通過後，再提請送交

服裝儀容委員會審核通過，並經由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後，

始可正式列入校服穿著。 

三、照片需包含整體且顏色需相符(包含衣服及圖案顏色)。 

 


